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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财务问题—被害人信托基金工作组 

2002年 7月 1日至 12日,纽约 

  缔约国大会关于为援助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被害人及其家属设立

信托基金的决议草案 

  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 

 缔约国大会， 

 考虑到《罗马规约》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1． 决定为援助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被害人及其家属设立一信托基金； 

2． 还决定该基金的资金应来自： 

 (a) 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个人、公司和其他实体依照缔约国大会通过的有

关准则提供的自愿捐款； 

 (b) 法院根据《规约》第七十九条第二款指令转入信托基金的罚金； 

 (c) 法院根据《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98条命令偿付的赔偿金； 

 (d) 除摊款外，缔约国大会可能决定分配给基金的资金； 

3．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的基金管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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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缔约国大会依照《罗马规约》第七十九条规定设立援助被害人信托基金理事

会。 

2. 理事会由五名成员组成。成员经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以连任一次。成员

以个人身份无偿服务。 

3. 大会应在公平地域分配的基础上选举理事会的成员，所有成员应分属不同的

国籍，并应考虑到必须确保全世界各主要法律体系都有公平代表权，而且男女之

间应有公平的分配。理事会成员须品格高尚、清白廉明，在保护和协助严重罪行

的被害人方面确有能力。 

4. 理事会在法院所在地开会，至少每年一次。 

5. 法院书记官长负责为理事会适当执行任务提供所需协助，并应以顾问身份出

席理事会的会议。 

6. 如果受害人信托基金工作量增加，缔约国大会可根据理事会的建议，视需要

同书记官长协商后，考虑增强能力，包括酌情任命一名执行主任，人选从书记官

处内部或外部选拔，负责为信托基金适当、有效运作提供进一步协助。缔约国大

会在考虑这样做时，经同理事会和书记官长协商，可考虑从信托基金积累的自愿

捐款中支付其费用。 

7. 理事会应依照《罗马规约》的规定、《程序和证据规则》以及缔约国大会确

定的原则，考虑到现有的资源，遵照本法院作出的决定，确定和指导基金的活动

和项目及由基金支配的财产和资金的分配。理事会在确定和指导基金的活动和项

目之前，应尽可能与被害人及其家属或其法律代表协商，并可征求专家或主管组

织的意见。 

8. 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个人、公司和其他实体的自愿捐助须经理事会依照第

9段和第 10段规定的标准核准。 

9. 第 8段所述自愿捐款如果与基金的目标和活动不符，理事会就应拒绝接受。 

10. 捐助者指定用途的自愿捐助，如可能导致现有资金和财产在各类被害人之间

明显分配不公平，理事会也应拒绝接受。 

11. 理事会应每年向缔约国大会报告基金的活动和项目以及所有表示愿意提供

的自愿捐助，无论捐助有无被接受。 

12. 预算和财务委员会应每年审查信托基金的预算，并向缔约国大会提交报告和

建议，说明何为基金财务管理的最佳方式。 

 


